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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各有关部门，各街道办事处、彭浦镇政府： 

《静安区关于进一步落实促进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办法》已

经区政府第 5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上海市静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7月 25日  

 

         

 

静人社规〔2023〕1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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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，有效落实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

知》（国办发〔2023〕11 号）、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本市当

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稳就业工作的意见》（沪府规〔2022〕6号）等

文件精神，按照市、区政府有关就业创业工作的要求，结合本区

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强化帮扶稳就业 

（一）支持重点群体就业。静安区高校毕业生、长期失业青

年、连续失业 3个月以上人员、随军家属、刑满释放失业人员实

现灵活就业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，符合条件的可申请灵活就

业补贴。静安区“就业困难人员”、随军家属实现市场化就业并按

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，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就业补贴。 

（二）鼓励企业吸纳就业。本市企业吸纳静安区高校毕业生、

长期失业青年、“就业困难人员”、退役军人、随军家属就业并按

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，符合条件的可申请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。 

（三）拓宽市场化就业渠道。静安区人力资源服务企业通过

提供免费服务成功推荐静安区高校毕业生、长期失业青年、“就业

困难人员”、其他户籍人员或对口地区来沪人员实现市场化就业并

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，符合条件的可申请一次性服务补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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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促进创业扩就业 

（一）鼓励自主创业。享受市级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的静安

区创业组织，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区级首次创业一次性补贴。静安

区随军家属及其他法定劳动年龄段内劳动者在静安区首次注册经

营创业组织，1 年内带动就业满足相关要求，符合条件的可申请

区级首次创业一次性就业补贴。经静安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孵化

且孵化期内成功创办创业组织的创业团队，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创

业孵化期成本补贴。 

（二）助力创业带动就业。注册经营在静安区创业孵化示范

基地的创业组织，吸纳劳动者就业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，符

合条件的可按照吸纳就业人数申请创业组织带动就业补贴；按规

定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6个月，符合条件的可按照稳定就业人数申

请创业组织一次性稳定就业补贴；自注册成立第 2 年起新吸纳劳

动者就业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，符合条件的可按照新增就业

人数申请创业组织一次性扩大就业补贴。 

（三）实施创业驿站给力计划。通过专项评估的静安区初创

期创业组织，符合条件的可申请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。享受创业

驿站给力计划扶持补贴且未注册经营在静安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

的优秀创业组织，符合条件的可参照享受创业组织带动就业补贴。 

（四）提升创业载体效能。静安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孵化创

业组织情况良好，符合条件的可按照实际孵化情况申请一次性促

进就业成果补贴、一次性稳定就业补贴、一次性扩大就业补贴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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孵化服务成果补贴。静安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经评估后，获评国

家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，符合条件的可申请一次性运作经费补贴；

获评市、区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，符合条件的可按照年度评估等

级申请对应级别的运作经费补贴。承办“海纳百创”系列垂直路

演活动的静安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，符合条件的可按次申请运作

经费补贴。享受市级工作经费补贴的静安区创业指导站，符合条

件的可申请区级工作经费补贴。 

（五）营造良好创业环境。参加经静安区人社部门确认的创

业赛事并获奖的创业组织或团队，符合条件的可根据活动方案奖

项设置情况申请对应获奖级别的助力发展补贴；符合条件的推荐

机构可申请对应级别的创业赛事成果补贴。通过服务成果购买的

方式，鼓励街镇积极参加“创业型社区”创建工作，鼓励人力资

源服务企业集中为小微企业提供专业化创业服务。 

三、提升能力强就业 

（一）强化就业创业见习。经静安区认定的就业见习基地或

创业见习基地按规定吸纳见习学员参加见习，在享受市级见习带

教费补贴的基础上，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区级见习带教费补贴。见

习学员在享受市级见习学员生活费补贴的基础上，符合条件的可

申请区级见习学员生活费补贴。带教结束后，见习基地符合条件

的可申请区级见习一次性带教费补贴。 

（二）强化就业创业指导。静安区就业服务专家或创业指导

专家参加市、区组织的就业创业服务活动并为服务对象提供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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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业服务，在享受市级经费补贴的基础上，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同

等金额的区级专家服务补贴。 

四、其他 

本实施办法自 2023 年 7 月 25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6 年

12 月 31 日。具体实施细则另行制定。补贴期限执行未到期的，

可按相关原政策继续享受补贴直至补贴期满为止。在实施过程中，

如与上级部门新制定的政策不一致的，以上级部门新制定政策为

准。如遇区域产业发展导向、就业创业工作形势发生变化，本实

施办法将进行相应调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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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静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2023 年 7月 25日印发 


